
  

新竹縣政府辦理長期照顧交通服務獎助計畫 

壹、 依據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 

二、衛生福利部當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財務

暨獎助項目及基準。 

貳、 目的 

 一、為提高本縣長照交通接送服務叫車成功率，提供居住本縣經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評估後，符合資格之長照需要者及其必要陪伴者提供交通接送服

務，以減輕照顧負擔。 

 二、 為擴展服務量能鼓勵交通、運輸業者參與本縣長期照顧交通服務計畫。 

參、 獎助對象： 

一、本府長期照顧特約服務提供單位，服務項目包含交通接送服務且提供長

期照顧專車，並聘有職業駕照之駕駛員。 

二、長期照顧專車具有電子票證系統並提供 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三、本府特約之交通服務提供單位，以下列為限，獎助之經費，不得獎助老

人福利法第三十六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三條所定未辦理財

團法人登記之機構： 

(一)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二)醫事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三)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人民團體。 

(四)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小

客車租賃業。 

肆、 獎助項目及標準 

一、營運費用： 

獎助車輛費用、人事費、業務費，每輛每年最高以新臺幣七十五萬元計，

年度中新增車輛依核定月份比例換算。獎助項目如下： 

(一) 車輛費用：含車輛用油、維修保養、保險費、稅費、監理費用、修

改或增加車輛設施費、車輛停車場站或執勤中所需停車費用。 

(二) 人事費：行政人員以一人為限，車輛數每達六輛得多補助一名，駕

駛員以每輛車一名為限；上述人員費用含僱用、訓練、薪資、勞保、

健保、提撥勞工退休金、年終獎金及駕駛員加班費等相關項目，請

領時應檢附薪資印領清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年終獎金發給應以當年



  

度十二月尚在職者為限；以上薪資待遇及權益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

及相關法規。 

(三) 事務費：含辦公室租金、辦公物品、電信費、水電費、瓦斯費等事

務費。 

二、車輛租金： 

含車輛租金、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租金，每輛每年最高以新臺幣十九

萬元計，年度中新增車輛依核定月份比例換算。車輛為縣府提供者，僅

獎助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租金，每月不超過六百元。 

三、原住民區及偏遠地區交通車輛購置費用： 

    每輛最高獎助新臺幣九十五萬元。針對服務對象實際居住於原住民

區及偏遠地區之特約服務單位，每一單位以獎助一輛為限。本項目申請

單位得免編列自籌經費。經與本府特約成為交通接送服務單位後，始得

申請。經本府同意補助後，始得購置車輛並辦理撥款事宜。 

    受獎助單位應同意(同意書如附件七)於特約關係終止結束後，將交

通車交由本府移轉其他交通接送服務特約機構專案使用。 

四、平台使用費：含使用悠遊卡、一卡通等電子票證系統平台使用費、通訊

費之相關經費，每月最高獎助每輛一千兩百元。 

交通服務提供單位申請上述營運費用、車輛租金、車輛購置費用及平台使用

費獎助時，應提供上月份各項原始憑證(非上月份憑證不予補助。倘有特殊

情形者，得視實際情況辦理)，本府依第陸點計算獎助金額。 

伍、 申請獎助項目及應檢討文件： 

一、本府長期照顧特約服務提供單位，申請獎助費用時除填具新竹縣政府辦理

長期照顧交通服務獎助費用申請表(附件一)外，並依所申請獎助項目檢附

應備文件。 

二、相關申請文件如下： 

 (一)交通服務工作人員名冊(附件二) 

(二)職業駕照證明文件(附件三) 

(三)交通服務車籍資料名冊(附件四) 

(四)績效計算表(附件五) 

(五)支出明細表(附件六) 

(六)同意書(附件七) 

(七)統計報表(附件八) 

陸、 營運績效與獎助基準： 

一、依服務範圍分別訂定績效指標如下： 



  

(一)服務範圍為本縣全部鄉鎮市地區者，每台車輛平均，該月須達成下列

其中一項績效指標： 

     1.依該月工作日平均，每日出車達四趟以上(趟次依第柒點計算)。 

     2.該月出車載客里程數達六百六十公里。  

二、未達前述營運績效指標，由服務提供單位就上述二項績效指標中擇最

優達成績效指標計算當期營運費用獎助款: 

(一)達成率百分之百以上者，依檢附之上月份各項原始憑證獎助百分之百

(覈實獎助)。 

(二)達成率百分之九十以上未達百分之百者，依檢附之上月份各項原始憑

證獎助百分之九十。 

(三)達成率百分之八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九十者，依檢附之上月份各項原始

憑證獎助百分之八十。 

(四)達成率百分之七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八十者，依檢附之上月份各項原始

憑證獎助百分之七十。 

(五)達成率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七十者，依檢附之上月份各項原始

憑證獎助百分之六十。 

(六)達成率百分之五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六十者，依檢附之上月份各項原始

憑證獎助百分之五十。 

(七)達成率百分之四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五十者，依檢附之上月份各項原始

憑證獎助百分之四十。 

(八)未達百分之四十者(含)營運費不予獎助。 

三、首次特約後六個月內，如因長照中心派案量不足等非屬服務提供單位

因素，致無法達成績效指標者，仍予獎助百分之百；服務提供單位仍

須自行開發個案，營運六個月後即依上述規定計算獎助款。 

四、首次特約車輛或特約變更之自有車輛，應為前六個月內未使用過車輛

(依行照原發照日期)。 

五、經長照中心派案之個案不得拒絕，評估車輛無法前往或有危險性路程

除外。如有拒絕者，不得申請該月份獎助款。 

柒、 趟次計算規則 

駕駛員服務每趟次皆以一次計算為原則。另考量本縣轄區廣闊，為提升服

務提供單位至外縣市之量能，服務以下地區者，該趟次以二次計算： 



  

一、新竹縣溪南區(竹東鎮、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峨眉鄉、寶山鄉)

至桃園市全區。 

二、新竹縣溪北區(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至北桃園區(桃園區、

八德區、大溪區、龜山區、蘆竹區、大園區)、桃園原住民區(復興區)、

苗栗縣全區。 

三、新竹縣偏遠地區(尖石鄉、五峰鄉、關西鎮)至新竹縣市、桃園市、苗

栗縣全區。 

四、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提供服務之趟次及里程數可列入績效指標計算

且不列計工作日。 

捌、 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服務提供單位應於每月十五日前，依申請獎助項目檢具應備文件及統計報

表等資料，向本府申領前一個月獎助費用。但涉及向中央機關申請核撥經費

者，應俟經費撥入縣庫後再行受理服務費用申領事宜。 

二、經審查服務提供單位所送資料不全者，本府應敘明理由通知補正，補正完

成，即予受理；得於應申報末日之次日起六十日內，檢具前款規定文件、資

料，向本府補件，未於期限內補正者，視為放棄申報。 

三、本計畫經費得視中央補助經費調整核定內容。 

玖、 服務提供單位應辦理事項 

  一、明確訂有行政業務管制辦法，組織分工結構明確，且財務管理制度之運作

健全。 

  二、服務提供單位須發展交通接送服務標準化流程，針對服務使用者進行個案

管理，並應每月十日前至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登打服務紀錄，提供服務

紀錄及個案服務清冊送本府備查，未在期限內報送隔月核減每輛營運費用

二萬元。 

  三、訂有新進及在職人員訓練機制與督導機制，且訂有人事管理辦法及工作手

冊，人員到離職應於七日內與本府備查，未依上述規定辦理者每案核減營

運費用一千元，並要求於三日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並得連續處罰。 

四、服務提供單位應當年度自行辦理至少辦理一場教育訓練計畫，計畫應載明

辦理時間、課程內容及相關聘用講師資格，並於計畫前二十日，函報本府

同意後始得辦理，計畫辦理完畢須完成授課滿意度調查分析，未辦理完成

按服務提供單位車輛數計算每輛核減一萬元，最高至六萬元。 

五、服務提供單位應每季辦理民眾服務滿意度評核，以及進行服務成效分析，

未辦理完成按服務提供單位車輛數計算每輛核減一萬元，最高至六萬元。 

  六、確實提供個案預計搭車時間、服務司機名稱及上下車地點，並每週一 email

提供該週班表及上週實際出車班表，未依時限提供者，每部車輛核減五百



  

元，年度終了提供當年度班表於隔年度一月十五日前繳交光碟或隨身碟一

式兩份，未辦理完成按服務提供單位車輛數計算每輛核減五千元，最高至

三萬元。 

  七、每名駕駛員該月工作日平均，每日出車達三趟以上，未達標準者核減該輛

營運費用七萬元，首次特約後六個月內不在此限。 

  八、上開項目倘有特殊情形者，得視實際情況辦理。 

壹拾、 經費來源 

  一、營運費用、車輛租金、原住民區及偏遠地區交通車輛購置費用以衛生福利

部經費支應，並依當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

財務暨獎助項目及基準辦理。 

  二、平台使用費以新竹縣政府當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及公務預算支應。 

  三、經費用罄後則停止辦理。 

壹拾、 督導考核及評鑑 

為了解服務提供單位辦理期間執行情形，本府於獎助期間得辦理抽訪、滿意

度調查及年度評鑑等各類考核，據以了解服務提供單位辦理情形，並得要求

服務提供單位對未達標準之情形，提出改善計畫。 

壹拾壹、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服務提供單位申請獎助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

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二、履約期間應配合新竹縣政府相關政策及長照業務推展，提供相關資料及

接受評核。 

三、其他非屬經費獎助項目，不得申請費用。 

壹拾貳、 本計畫自一百一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予修正，並依

相關規定辦理。 

 

 

 

 

 

 

 

 


